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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
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重要提示
1.本次股东会无增加、变更、否决提案的情况；
2.本次审议的提案1、提案2.01、提案2.02为特别决议事项，需经出席会议

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2/3以上通过方可实施。
二、会议召开的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5年9月23日（星期二）下午14:30起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

时间为：2025年 9月 23日 09:15~09:25，09:30~11:30，13:00~15:00；通过深圳证
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开始时间（2025年 9月 23日 9:15）至投票结
束时间（2025年9月23日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广东省东莞市松山湖产业开发区工业东路 2号东
莞市漫步者科技有限公司办公大厦5层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张文东先生
6.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深圳市漫步者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三、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会议的整体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会表决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425人，代表有表决权股

份数495,868,107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5.7715%。
2.现场出席会议情况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 3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数 219,

37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47%。
3.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 422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数 495,

648,73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5.7468%。
4.公司董事、监事及见证律师通过现场或视频的方式出席了本次会议，高

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四、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以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以

下提案：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章程〉修订案》的提案；
表决情况：495,515,407股同意，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有效表

决权的99.9289%；300,400股反对，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有效表决
权的0.0606%；52,300股弃权（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股
东及股东代理人有效表决权的0.0105%。

表决结果：该提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
之二以上通过。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及制定公司相关治理制度的提案》；
逐项表决结果如下：
2.01 关于修订《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提案
表决情况：492,373,774股同意，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有效表

决权的99.2953%；3,436,633股反对，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有效表
决权的0.6931%；57,700股弃权（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400股），占出席会
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有效表决权的0.0116%。

表决结果：该子提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
分之二以上通过。

2.02 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提案
表决情况：492,370,174股同意，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有效表

决权的99.2946%；3,441,933股反对，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有效表
决权的0.6941%；56,000股弃权（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700股），占出席会
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有效表决权的0.0113%。

表决结果：该子提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
分之二以上通过。

2.03 关于制定《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提案
表决情况：495,472,747股同意，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有效表

决权的99.9203%；336,560股反对，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有效表决
权的0.0679%；58,800股弃权（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700股），占出席会议
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有效表决权的0.0119%。

表决结果：该子提案获得通过。
2.04 关于修订《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公司股份及变动管理制

度》的提案
表决情况：492,349,474股同意，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有效表

决权的99.2904%；3,459,833股反对，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有效表
决权的0.6977%；58,800股弃权（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700股），占出席会
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有效表决权的0.0119%。

表决结果：该子提案获得通过。
2.05 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提案
表决情况：492,364,974股同意，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有效表

决权的99.2935%；3,441,133股反对，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有效表
决权的0.6940%；62,000股弃权（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100股），占出席会
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有效表决权的0.0125%。

表决结果：该子提案获得通过。
2.06 关于修订《对外担保管理办法》的提案
表决情况：492,370,624股同意，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有效表

决权的99.2947%；3,437,983股反对，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有效表
决权的0.6933%；59,500股弃权（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000股），占出席会
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有效表决权的0.0120%。

表决结果：该子提案获得通过。
2.07 关于修订《对外投资管理制度》的提案
表决情况：492,362,824股同意，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有效表

决权的99.2931%；3,443,283股反对，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有效表
决权的0.6944%；62,000股弃权（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100股），占出席会
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有效表决权的0.0125%。

表决结果：该子提案获得通过。
2.08 关于修订《防范大股东及关联方资金占用专项制度》的提案
表决情况：492,369,974股同意，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有效表

决权的99.2945%；3,434,733股反对，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有效表
决权的0.6927%；63,400股弃权（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500股），占出席会
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有效表决权的0.0128%。

表决结果：该子提案获得通过。
2.09 关于修订《关联交易管理办法》的提案
表决情况：492,357,624股同意，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有效表

决权的99.2921%；3,448,483股反对，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有效表
决权的0.6954%；62,000股弃权（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000股），占出席会
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有效表决权的0.0125%。

表决结果：该子提案获得通过。
2.10 关于修订《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提案
表决情况：492,361,974股同意，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有效表

决权的99.2929%；3,447,233股反对，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有效表
决权的0.6952%；58,900股弃权（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500股），占出席会
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有效表决权的0.0119%。

表决结果：该子提案获得通过。
2.11 关于修订《证券投资与衍生品交易管理制度》的提案
表决情况：492,347,974股同意，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有效表

决权的99.2901%；3,459,633股反对，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有效表
决权的0.6977%；60,500股弃权（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100股），占出席会
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有效表决权的0.0122%。

表决结果：该子提案获得通过。
2.12关于修订《会计师事务所选聘制度》的提案
表决情况：492,369,074股同意，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有效表

决权的99.2944%；3,438,133股反对，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有效表
决权的0.6934%；60,900股弃权（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500股），占出席会
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有效表决权的0.0123%。

表决结果：该子提案获得通过。
2.13 关于制定《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离职管理制度》的提案
表决情况：495,500,347股同意，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有效表

决权的99.9258%；306,860股反对，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有效表决
权的0.0619%；60,900股弃权（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500股），占出席会议
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有效表决权的0.0123%。

表决结果：该子提案获得通过。
五、律师见证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和

召集人资格、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合
法有效；本次股东会未发生增加、变更、否决提案的情形；本次股东会通过的
决议合法有效。

《北京市万商天勤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市漫步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5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全文详见 2025年 9月 24日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六、备查文件
1.《深圳市漫步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决议》；
2.《北京市万商天勤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市漫步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深圳市漫步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五年九月二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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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漫步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公司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 399,135 股，回购股份金额 2,921,668.20

元，涉及80人，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的数量占公司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
票前总股本的 0.1012%，本次回购注销后公司总股本由 394,532,758股减少至
394,133,623股。

2.截止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已于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
司办理完成上述限制性股票的回购注销手续。

近日，公司完成了部分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工作，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本激励计划已履行的相关审议程序
（一）2021年12月9日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
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管理办法〉的议案》《关于〈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和《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
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有关事项的议案》。公司律师事务所等中介机构
出具相应报告。

同日，公司召开第八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管理办法〉的议案》《关于〈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
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和《关于核实〈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
名单〉的议案》。

（二）2022年4月8日，公司收到国家能源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转发的国
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国务院国资委”）《关于宁夏英力特化
工股份有限公司实施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批复》（国资考分〔2022〕119号），国
务院国资委原则同意公司实施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三）2022年5月23日，公司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
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修订稿）〉的议案》《关于召开
2022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同意对《公司 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草案）》进行修订。

同日，公司第九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修订稿）〉的议案》《关于核实〈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修订稿）〉的议案》。

（四）公司对授予的激励对象名单的姓名和职务在公司内部进行了公示，公
示期为自2022年5月23日至2022年6月1日止。公示期满，公司监事会未收到
任何异议，并于 2022年 6月 2日披露了《监事会关于 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激励对象名单的公示情况说明及核查意见》。

（五）2022年 6月 8日，公司召开 2022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
〈公司 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管理办法〉的议案》《关于〈公司 2021年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修订稿）〉的议案》和《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
权董事会办理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有关事项的议案》，公司2021年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获得批准。并于同日披露了《关于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内幕信息知情人及激励对象买卖公司股票情况的自查报告》。

（六）2022年6月8日，公司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和第九届监事会
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公司董事会
认为本次激励计划规定的授予条件已经成就，公司监事会对授予日的激励对象
名单再次进行了核实并出具了核查意见。

（七）2022年7月15日，公司披露了《关于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

登记完成的公告》，公司已完成 2021 年限制性股票的授予工作。授予日为

2022 年 6月8 日，授予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为 152.29 万股，授予的激励对象为

92人，授予价格为 7.32元/股，授予股份的上市日期为2022年7月18日。

（八）2023 年 2 月3日，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和第九届监事会

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激励对象已获授尚未解除限售限制

性股票的议案》，同意根据《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的

相关规定，对因个人原因或工作变动原因离职的5名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

除限售合计14.43万股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并注销。2023年2月23日，公司召

开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激励对象已获

授尚未解除限售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九）2023 年 4月21日，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和第九届监事会

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同意根据《公

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的相关规定，对因2022年度公司

层面业绩考核未达标及工作变动、身故原因离职等87名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
解除限售合计 49.7302万股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并注销。2023年 5月 16日，公
司召开 2022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
案》。

2023年 8月 21日，公司披露了《关于部分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完成的公
告》，公司于2023年8月18日完成64.1602万股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工作，授予
的限制性股票数量减少为88.1298万股。

（十）2023 年 8月 23日，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和第九届监事会

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同意根据《公
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的相关规定，对因工作变动离职
的3名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合计5.3394万股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并
注销。2023年 9月 12日，公司召开 2023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2023年 12月 30日，公司披露了《关于部分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完成的公

告》，公司于2023年12月29日完成5.3394万股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工作，授予
的限制性股票数量减少为82.7904万股。

（十一）2024 年4月23日，召开的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第九届监
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同意根
据《公司 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的相关规定，对因工作变
动离职及 2023年度公司层面业绩考核未达标的原因合计 82 名激励对象其已
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共计 428,769 股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注销。2024年 5月
23日，公司召开 2023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
票的议案》。

2024年 9月 10日，公司披露了《关于部分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完成的公
告》，公司于2024年9月9日完成42.8769万股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工作，授予的
限制性股票数量减少为39.9135万股。

（十二）2025年4月23日，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会议和第九届监事
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同意根据

《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的相关规定，对因工作调动、
退休离职及2024年度公司层面业绩考核未达标的原因合计80名激励对象其已
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共计399,135股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注销。监事会对该事
项进行了核实并发表了核查意见。2025年 5月 21日，公司召开 2024年度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二、回购注销原因、数量、价格、资金来源
（一）回购注销的原因
1.激励对象个人情况发生变化
公司 6名激励对象因工作调动及退休原因已离职，根据《公司 2021年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的相关规定，上述人员已不符合激励条件，公司
应将其持有的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45,045股回购注销。

2.业绩考核目标未达成
根据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业绩，公司未完成激励计划约定的 2024年度

业绩目标，需对第三个解除限售期对应的限制性股票实施回购注销，涉及激励
对象74人，上述人员已不符合激励条件，公司应将其持有的354,090万股限制性
股票回购注销。

（二）回购注销数量、价格
根据《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的相关规定，6名激

励对象因工作调动、退休原因离职，其获授的 45,045股限制性股票以授予价格
加上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定期存款利息之和进行回购注销；74名激励对象因业绩
考核目标未达成，其当期获授的354,090股限制性股票按照授予价格7.32元/股
与市场价格（审议回购的董事会决议公告前1个交易日公司标的股票交易均价）
孰低值进行回购注销。

（三）回购资金及来源
公司已就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支付价款2,921,668.20 元，全部为公司自有

资金。
三、本次验资及回购注销完成情况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2025年9月9日出具了《宁夏英力特

化工股份有限公司验资报告》（信会师报字[2025]第 ZG12787号），对公司截止
2025年8月31日止减少注册资本及股本的情况进行了审验，工商变更完成后，
注册资本为人民币394,133,623元，股本为394,133,623股。

公司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申请办理上述限制性
股票的回购注销事宜，经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审核确
认，上述回购注销事宜已于2024年9月23日完成办理。

四、回购注销前后股本结构变动情况

股本结构

一、有限售条件流
通股本

其中：股权激励限
售股

其中：向特定对象
发行股票

二、无限售条件流
通股本

三、股本总计

股本

变动前

股份数量（股）

91,445,156

399,135

91,046,021

303,087,602

394,532,758

比例

23.18%

0.10%

23.08%

76.82%

100.00%

变动（股）

减少

399,135

399,135

0

0

428,769

变动后

股份数量（股）

91,046,021

0

91,046,021

303,087,602

394,133,623

比例

23.10%

0.00%

23.10%

76.90%

100.00%

五、回购注销的影响
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系公司根据《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草案修订稿）》对已不符合条件的限制性股票的具体处理，本次回购注销部分
限制性股票事项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不会影响公司
管理团队的稳定性，也不会影响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继续实施。

特此公告。
宁夏英力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9月24日

证券代码：000635 证券简称：英力特 公告编号：2025-066

宁夏英力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部分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完成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

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期赎回金额：38,400万元。

·赎回理财产品名称：结构性存款。

·履行的审议程序：山东威高血液净化制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威

高血净”或“公司”）于2025年5月27日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和

第二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

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公司（含子公司，下同）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项目

建设和募集资金使用的情况下，使用最高不超过人民币74,000万元（含本数）

的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增加公司收益，为公司及股东获取投资

回报。

一、本次现金管理到期赎回情况

2025年 6月 9日，公司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向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威海

分行购买了金额为 10,000万元人民币的结构性存款产品；2025年 6月 19日，

公司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向民生银行威海分行购买了金额为5,400万元人

民币的结构性存款产品；2025年8月4日，公司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向招商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威海高新支行购买了金额为4,000万元人民币的结构性存

款产品；2025年8月6日，公司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向威海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东城支行购买了金额为19,000万元人民币的结构性存款产品。

上述产品共计38,400万元人民币已到期赎回，收回本金合计38,400万元

人民币，获得收益合计102.75万元人民币，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
号

1

2

购买主
体

威高血
净

威高血
净

签约银行

上海浦东发展银
行威海分行

民生银行威海分
行

产品名称

结构性存
款

结构性存
款

认购金额

10,000.00

5,400.00

起息日

2025/6/9

2025/6/19

到期日

2025/9/9

2025/9/19

预期年化收益率

0.7%/1.9%/2.1%

1.0%-1.89%

赎回金额

10,000.00

5,400.00

实 际 收
益

47.5

25.72

3

4

合计

威高血
净

威高血
净

招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威海高新

支行

威海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东城支行

结构性存
款

结构性存
款

4,000.00

19,000.00

38,400.00

2025/8/4

2025/8/6

-

2025/8/29

2025/8/31

-

1.0%/1.75%

0.4%/1.9%/2.25%

-

4,000.00

19,000.00

38,400.00

4.79

24.73

102.75

二、截至本公告日，授权有效期内使用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情况
单位：万元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合计

授权期限内任一时点的现金管理最高额度

现金管理授权额度

目前已使用的现金管理额度

尚未使用的现金管理额度

购买主体

威高血净

威高血净

威高血净

威高血净

威高血净

威高血净

威高血净

威高血净

威高血净

威高血净

威高血净

威高血净

威高血净

产品类型

结构性存款

结构性存款

结构性存款

结构性存款

结构性存款

结构性存款

结构性存款

结构性存款

结构性存款

结构性存款

结构性存款

结构性存款

结构性存款

到期时间

2025/6/30

2025/6/30

2025/6/30

2025/7/14

2025/7/31

2025/7/31

2025/7/31

2025/8/4

2025/8/29

2025/8/31

2025/9/9

2025/9/19

2025/11/25

-

实际投资金额

5,000.00

11,000.00

19,000.00

5,000.00

11,000.00

19,000.00

4,000.00

5,000.00

4,000.00

19,000.00

10,000.00

5,400.00

3,000.00

120,400.00

实际收回本金

5,000.00

11,000.00

19,000.00

5,000.00

11,000.00

19,000.00

4,000.00

5,000.00

4,000.00

19,000.00

10,000.00

5,400.00

-

117,400.00

实际收益

6.10

16.50

16.87

7.43

16.26

26.70

3.80

7.64

4.79

24.73

47.5

25.72

-

204.05

59,400.00

74,000.00

3,000.00

71,000.00

是否到期赎
回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否

-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未到期余额为
3,000.00万元人民币，未超过董事会授权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
金额范围和投资期限。

特此公告。

山东威高血液净化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9月24日

证券代码：603014 证券简称：威高血净 公告编号：2025-029

山东威高血液净化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到期赎回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被担保人：全资子公司上海永茂泰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
● 本次担保金额：公司为上海零部件在交通银行的授信业务提供最高额

保证担保，担保的最高债权额为人民币3,500万元整；截至2025年9月22日，公
司对上海零部件的担保余额（担保项下实际取得融资额）为61,976万元

●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无
● 公司及子公司提供的担保均不存在逾期情况。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担保情况
近日，上海永茂泰汽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与交通银行上

海长三角一体化示范区分行（以下简称“交通银行”）签订《保证合同》，为公司之
全资子公司上海永茂泰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零部件”）在交通
银行的授信业务提供最高额保证担保，担保的最高债权额为 3,500万元整。担
保期限为每一笔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计至全部主合同项下最后到期的主
债务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后三年止。本次担保不存在反担保。

（二）本次担保履行的内部决策程序
公司于2025年4月17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公司及子公司担保额度的议案》，其中公司对上海零部件提供担保额度 8亿
元，上述担保包括但不限于保证、抵押与质押等担保形式，担保额度授权期限自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至2025年年度股东大会召开之日，具体内容
详见 2025年 4月 19日公司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
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公司及子公司担保额度
的公告》。上述议案已经公司 2025年 5月 16日召开的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企业名称：上海永茂泰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
2、成立日期：2003年6月2日
3、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118750585140N
4、注册资本：25,000万人民币
5、法定代表人：徐宏
6、住所：上海市青浦区练塘镇章练塘路577号第3、4幢
7、主营业务：汽车零部件和汽车用铸造再生铝合金的研发、生产和销售
8、主要股东：公司直接持股100%

9、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净利润

2025年6月30日
/2025年1-6月

128,781.92

71,636.98

57,144.94

83,941.49

584.68

2024年12月31日
/2024年度

129,352.63

72,928.99

56,423.64

107,392.47

-2,223.57

注：2024年数据已经年审会计师审计，2025年半年度数据未经审计。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担保的主债权
公司为上海零部件与交通银行在2025年9月10日至2028年9月10日期间

签订的全部授信业务合同提供最高额保证担保，担保的最高债权额为人民币3,
500万元整。

（二）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三）担保期限：根据主合同约定的各笔主债务的债务履行期限分别计算，

每一笔主债务项下的保证期间为，自该笔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计至全部

主合同项下最后到期的主债务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后三年止。

（四）担保范围：全部主合同项下主债权本金及利息、复利、罚息、违约金、损

害赔偿金和实现债权的费用。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催收费用、诉讼费

(或仲裁费)、保全费、公告费、执行费、律师费、差旅费及其它费用。

四、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本次担保是为公司之全资子公司上海零部件提供，担保所涉银行借款系为

满足上海零部件日常经营之流动资金需要，鉴于上海零部件当前的经营状况以

及资产负债水平，本次担保的风险相对可控，具有必要性和合理性。

五、累计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2025年9月22日，公司及子公司担保余额（担保项下实际取得融资额）

总计为人民币 122,661 万元，占公司 2024 年末合并报表经审计净资产（210,
044.74万元）的 58.40%。其中，公司对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余额为 118,161万

元，占公司2024年末合并报表经审计净资产的56.26%；全资子公司对其子公司
提供担保余额为 4,500 万元，占公司 2024 年末合并报表经审计净资产的
2.14%。上述担保均不存在逾期情况。

特此公告。
上海永茂泰汽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9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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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永茂泰汽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担保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案件所处的诉讼（仲裁）阶段：二审已判决；

2.上市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被告；

3.涉案的金额：14,300万元及逾期付款利息 642.3万元（前述逾期利息

以14,300万元为本金，暂按照一年期LPR 标准3.85%，自2021年3月10日

计算至2022年5月10日，以后继续计至被告付清全部款项之日）；

4.对上市公司损益产生的影响：根据二审判决结果，公司需支付剩余土

地开发经营权转让款927.13万元及利息，公司将根据判决执行情况以及会

计准则的要求进行相应的会计处理，预计对本期的损益影响较小，具体以

判决执行情况及审计机构审计确认后的结果为准。

一、本次诉讼的基本情况

华天酒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因土地承包经营权转

让合同纠纷，湖南长花灰韶旅游公路建设投资有限公司向宁乡市人民法院

提起诉讼。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2年11月2日披露的《重大诉讼、仲裁

公告》（公告编号：2022-080）、2023年 10月 25日披露的《重大诉讼、仲裁进

展公告》（公告编号：2023-031）、2024年3月26日披露的《重大诉讼、仲裁进

展公告》（公告编号：2024-003）、2024年 12月 10日披露的《重大诉讼、仲裁

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4-054）。

根据公司此前披露的公告，该案重审一审判决结果如下：

1.被告华天酒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

告湖南长花灰韶旅游公路建设投资有限公司建设用地开发经营权转让款9,
271,308.19元及利息（利息以 9,271,308.19元为基数，按一年期LPR即年利

率3.65%的标准自2022年10月9日计算至款项付清之日止）；

2.驳回原告湖南长花灰韶旅游公路建设投资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

求；

3.驳回被告华天酒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全部反诉请求。

如果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四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

的债务利息。

二、本次诉讼的进展情况

公司因不服重审一审判决结果向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近

日，公司收到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长沙市中级人民

法院对该案作出判决，具体判决情况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

受理费105,800元，由上诉人华天酒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负担。

三、简要说明是否有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重大诉讼、仲裁事

项，在本次公告前未披露的小额诉讼、仲裁事项主要是劳动纠纷、合同纠纷

等事项，未达到《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中规定的重大诉讼披露标

准。

四、本次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

根据二审判决结果，公司需支付剩余土地开发经营权转让款927.13万

元及利息，公司将根据判决执行情况以及会计准则的要求进行相应的会计

处理，预计对本期的损益影响较小，具体以判决执行情况及审计机构审计

确认后的结果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五、备查文件

《民事判决书》

特此公告

华天酒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9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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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天酒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诉讼、仲裁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深圳市兆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分别于 2025年 4月 15日、

2025年5月7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了《关于为下属子公司申请综合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同意公司及合并
报表范围内的子公司为下属子公司向银行/金融机构等申请综合授信提供担
保，2025年度预计提供不超过人民币772,000万元、美元1,000万元的担保，具
体担保金额、方式、范围、期限等以相关合同约定为准，担保额度可在子公司
之间按照实际情况调剂使用。担保额度有效期限自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2025年年度股东大会召开之日止。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于 2025年 4月 17日、2025年 5月 8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
露的《关于为下属子公司申请综合授信提供担保的公告》《2024年年度股东大
会决议公告》等相关公告。

二、担保进展情况
近日，公司作为保证人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昌市青湖支行（以下

简称“中国银行”）签署了《最高额保证合同》，公司为下属子公司江西兆驰半
导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兆驰半导体”）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提供连带
责任保证担保。现将保证合同的主要内容公告如下。

三、保证合同的主要内容
1、保证人：深圳市兆驰股份有限公司

2、债权人：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昌市青湖支行
3、债务人：江西兆驰半导体有限公司
4、保证最高本金余额：人民币38,000.00万元
5、保证范围：主合同项下的主债权、利息（包括利息、复利、罚息）、违约金、

损害赔偿金、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用、律师费用、公证费用、执
行费用等）、因债务人违约而给债权人造成的损失和其他所有应付费用等。

6、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7、保证期间：自主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每一具体业

务合同项下的保证期间单独计算。
四、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实际发生的担保余额为人民币

356,694.97万元，占公司2024年12月31日经审计净资产的22.45%，均为对合
并报表范围内下属公司的担保。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无逾期对外担保、无涉及诉讼的对外担保及因担保被
判决败诉而应承担损失的情形。

五、备查文件
1、公司与中国银行签署的《最高额保证合同》。
特此公告。

深圳市兆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九月二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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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兆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下属子公司申请综合授信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